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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812/05-06(04)號文件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就《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最後草本） 
 

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提交的 
 

意見書 
 

（2006年 1月 9日） 
 

政府自 2001年展開對《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1997》的檢
討工作，至今四載有餘。本會作為一個視障人士自助組織，一直關注

視障人士的康復服務和規劃，而無障礙的通道設計更是殘疾人士獨立

生活和參與社會事務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因此，本會在整個檢討過程

中積極參與，從低視能人士和失明人士的角度向顧問公司以及政府部

門提供不少意見和建議。 
 
有見屋宇署將近期完成的《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最後

草本）（下簡稱《手冊草本》）提交公眾諮詢，本會就視障人士與“無

障礙”環境作出說明，並對《手冊草本》部份條文提出意見，希望立

法會向政府部門轉達及作出修訂，令新版本的法例更能回應視障人士

的訴求。 
 
一、“無障礙“環境與視障人士 

 
在近年的殘疾人士復康政策、服務規劃以至公眾教育，“無障

礙”成為重要課題。而無障礙的屋宇和通道設施，更是令殘疾人士有

尊嚴地獨立生活，實踐平等參與的必不可少的環節。 
 
就“無障礙”而言，不同的殘疾類別由於各自的情況，而有不同

的涵義和訴求。視障人士面臨的主要困難，是由於視覺受損而造成的

“視像信息障礙”（visual information barrier）。 
 
科學研究認為，一般人透過視覺吸收約 70%至 80%的外界信息。

視障人士因不同程度和類型的視覺受損，包括周邊視力受損、中央視

力受損、視覺模糊、眼球震動、夜盲、色覺減退、明暗對比度減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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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或多或少地削弱甚至完全喪失了透過視覺吸收外界視像信息的能

力，從而造成了種種障礙。 
 
例如：他們無法獨立使用鐵路、巴士等交通工具，因為他們看不

見這些工具所顯示的路線號碼或目的地；他們難以安全和方便地在街

道活動，因為他們看不見交通燈號和街道指示牌；他們被拒於升降機

門外，因為他們看不見按鈕的位置和到達的樓層顯示；他們無法到自

己想去的商店購買所需物品，因為他們看不見商店的招牌；他們不能

像一般消費者充份掌握市場訊息後作出合適的選擇，因為他們看不見

貨架上的商品和標價；他們難於瀏覽互聯網，因為他們無法讀取電腦

屏幕……。凡此種種，都是出於視力受損而造成的視像信息障礙。他

們的活動、學習以至工作能力受到局限，非因體能或智能所造成，卻

無不與上述的視像信息障礙有關。 
 
因此，對於視障人士而言，所謂“無障礙”，核心問題要減低以

至消除視障人士的視像信息障礙，為他們創造無障礙的環境，主要有

兩大策略： 
 
第一是強化視像元素。主要是針對尚有不同程度剩餘視力的低視

能人士。具體的應用包括：充足的照明、較大而清晰的字體圖像、強

烈的明暗對比度等。 
 
視覺的運用，必須要有光線。“沒有光線，便沒有視覺”（no light, 

no sight）。據科學研究，長者需要比年青人更強的光度；低視能人士
需要的照明度，一般來說要比健視人士多出一倍。雖然沒有關於視障

人士所需照明度的專業標準，應該按照他們的特定情況增強照明。 
 
較大的字體和圖像，對傳達視像信息的效能，大家不難理解。例

如電腦屏幕放大軟件、大字體印刷品、大字體標誌等等，都能有效輔

助視障人士。 
 
鮮明的明暗對比度，是有效幫助減低視像信息障礙的關鍵因素。

比起色彩繽紛或強調柔和的標誌或告示，黑底色白字（或圖像）更能

幫助低視能人士掌握信息。例如香港地鐵和九鐵月台的目的地燈箱，

以及機場大堂的區域標記，都深受低視能人士歡迎和讚賞。 
 
第二項策略，是提供非視像信息（用其他感官功能吸收的信息），

以彌補視像信息障礙，尤其令嚴重低視能以至失明人士受惠。常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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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透過觸感和聲音，作為信息媒介。 
 
用觸感提供信息，大家熟悉的有凸紋引路徑、點字及凹凸顯示或

按鈕等。由於熟悉點字的視障人士畢竟是少數，公共場所或服務設施

除非需要提供較為複雜和詳細的資訊，否則應首先考慮利用凹凸的字

母、數字或圖像。 
 
聲音是廣受視障人士歡迎的信息媒介。較簡單的如電子行人過路

發聲裝置、鐵路月台行人手扶電梯的發聲方向指示等；提供詳細資料

的如樓房內的升降機報讀樓層、公共交通工具報讀目的地和途經站

名、銀行的電話理財服務、電腦讀屏軟件等等。 
 
二、對《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最後草本）的意見 

 
關於照明 
 
《手冊草本》第五章樓宇裝備的設計規定的內容：“5.2照明強
制部分『5.2.3必須遵守的規定照明度（b） 建築物指定區域內，
沿行人通道中線的造好地面上所須要的最低照明度﹕地面入口
大堂及升降機 120勒克斯光度；高層樓面的升降機門廊 85勒克
斯光度；走廊、暢通易達的小路及樓梯 45勒克斯光度』”。 

 
關於電梯大堂、走廊、後樓梯等的照明，本會認為《手冊草本》

的標準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眾所周知，樓宇通道的足夠照明度，對

低視能人士以至老弱婦孺等的安全進出都是必需的。本會強烈要求，

強制性要求達到的最低照明度為：地面入口大堂 200勒克斯光度；高
層樓面的升降機門廊 120勒克斯光度；走廊、暢通易達的小路及樓梯
120勒克斯光度。此乃視障人士的基本需要，亦是一些國家如新加坡
等的現行標準。 

 
在檢討和諮詢過程中，房屋署曾表示有住戶投訴現時走廊照明太

光，但沒有提供實際的案例和充足的證明。 
 

關於亮度對比 
 
《手冊草本》第四章一般的設計規定的內容：“4.4梯級與樓梯
『4.4.5實用設計標準--亮度對比值（e）防滑級面突緣與毗連面
相較，應有不少於 30%的亮度對比；（f）踏板與樓梯牆壁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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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不少於 30%的亮度對比。』”及“4.5扶手作業範例部分
『4.5.5實用設計標準（d）扶手與四週牆壁相較，應有不少於
30%的亮度對比。』”。 

 
在檢討和諮詢期間，本會從未間斷不厭其煩地提出，必須把亮度

對比列為強制遵循的條文，並就標準作出明確的規定。令人失望和遺

憾的是，《手冊草本》仍只是把亮度對比列作建議執行部份，事實上

等於可有可無，也表現出屋宇署對所謂諮詢的敷衍和對殘疾人士意見

充耳不聞的不屑態度。 
我們強烈要求，必須把亮度對比列為強制遵循的條文；而有關最

低對比度 30%的標準，我們作為使用者，不明其所言，不知能否回應
大部份低視能人士的要求，因此，屋宇署必須安排實物測驗，按照實

驗結果，參照低視能人士的意見，以大家接受的具體標準作為最終的

條文內容。 
 

關於觸覺樓面圖 
 
《手冊草本》第四章一般的設計規定的內容：“4.10標誌『4.10.4
表 2所列的各類用途的建築物內，用以協助視覺/聽覺受損人士
的必須遵守的特別設計規定（a）若建築物內有為公眾人士而設
的佈局平面圖，則必須在顯著的地方為視覺受損人士裝設觸覺
點字及凸字樓面圖，以指示大門口、公眾廁所及公共設施的位
置。』”。 

 
透過觸覺向視障人士傳達信息，是消減視像信息障礙的方法之

一，部份視障人士也接受過摸讀點字的訓練。不過，與單一和個別的

點字和凸字標誌不同，由眾多複雜觸摸圖示組成的樓面圖，實際上不

一定能有效幫助視障人士找尋路徑並走往他們的目標。以本會會員的

親身經驗和觀察，近年在各處設置的這類觸摸平面圖，使用率不高，

鮮見有視障人士有效利用及按所示路徑行走。另方面，本地和外地亦

未見有研究證實觸摸地圖對幫助視障人士尋路的實效。因此，可考慮

把設置點字和凸字樓面圖改列為建議的設計標準。 
 

關於升降機 
 
《手冊草本》第五章樓宇裝備的設計規定內容：“5.7升降機作
業範例部分『5.7.5實用設計標準--鍵盤設計（c）（ii）應按【第
5.7.3必須遵守的設計規定--升降機控制鈕（i）控制鈕上面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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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方應有點字和可觸覺的記號。記號須為阿拉伯數目字及/或符
號。可觸覺的記號須最少有 15毫米高，突出之處則最少為 1
毫米；（k）緊急警號按鈕的符號，須為可觸覺的鐘形標誌；（l）
可觸覺的標記與升降機控制鈕必須有亮度對比。若可觸覺的標
記置在控制鈕之左邊，則兩者均須與背景之亮度有對比；若標
記在控制鈕的上面，則除與背景有對比外，兩者亦須互相有亮
度對比】段所規定，以設計觸覺點子及凸字標記；（v）應有聲
播放所按的按鈕號碼；（vii）控制板的操作說明，應以廣東話觸
覺點子或有聲講播的形式裝置在控制板旁』。”及“5.8遵照 5.7
段的升降機拍示及通知方法『5.8.3必須遵守的設計規則--升降
機吊箱（d）以廣東話、英文及普通話廣播通知乘客吊箱將在那
一層樓停下。』”。 

 
我們要求，除控制鈕外，其他按鈕如樓層按鈕等上面或旁邊亦必

須有點字和可觸覺的記號。按鈕的亮度對比必須有具體標準，而制訂

標準的方法請參閱本意見書內“關於亮度對比”部份。《手冊草本》

所謂用廣東話、普通話及英文的廣播通知，是指所有三種語言均須廣

播？還是三種之中的其中一種？我們希望明確。我們的要求是三種語

言均須提供。 
 

三、結語 
 
上一版《設計手冊》從 1997年完成至今，已差不多十年；而檢

討工作開始至今，亦四載有餘。過去幾年，本會就樓宇照明和亮度對

比兩項不斷提出合理回應視障人士訴求的意見，遺憾的是一直未被正

視。本會將繼續不懈地就此兩點申述，未來半年、三年、五年……，

我們會不厭其煩，直到終有一本能切實回應視障人士需要的《設計手

冊》為止。 
 
 

--完-- 
 


